集体户口管理协议

北京双高人才发展中心（以下称甲方）与       先生/女士（以下称乙方）就乙方委托甲方管理乙方户籍关系有关事宜订立协议如下：

一、乙方自愿将户籍关系转入甲方集体户并接受甲方管理。

二、甲方责任：

1、负责办理乙方户籍关系的落户手续；

2、负责管理乙方户籍关系，并协助派出所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3、负责保存乙方集体户口卡片。

三、乙方责任：

1、自觉遵守国家及甲方有关户籍管理的规定；

2、主动向甲方提供户籍关系迁入或迁出所需的相关材料，协助甲方办理户籍关系的迁入或迁出手续；

3、借出户籍卡的，应自借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归还，无法按时归还的，应办理户籍卡续借手续；

4、确定出国期限在一年以上时，应在出国前一个月内及时通知甲方并办理相关手续；

5、必须遵守《北京市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对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6、户籍关系迁入、迁出及办理借阅户籍卡时，应本人前来办理。 

四、相关人事代理费

1、集体户口立户费：乙方应在户籍关系转入当日起一次性缴纳集体户口立户费200元/人，办理身份证手续所需工本费按国家规定标准另行收取；

2、集体户口管理费：费用标准为120元/年，不足一年的以一年计，于户籍关系迁入或每年一季度缴纳，对于欠缴相关费用的，甲方有权停止办理与户籍相关的一切业务。
3、借出户籍卡时须缴纳人民币伍佰元整（RMB500.00）作为户籍卡抵押金，逾期不还又未办理续借手续的，每逾一日，扣缴抵押金的3％，直至扣缴全部抵押金，仍不办理的，甲方通知公安机关采取相应措施；

4、办理户籍卡借出手续时，应如实填写相关登记信息，不如实填写或按填写信息无法联系到本人的，扣缴全部抵押金。二个月内不与甲方户籍协管员取得联系的，甲方通知公安机关采取相应措施；

5、户籍关系需迁出时，应在取走户籍卡的同时须缴纳人民币伍佰元整（RMB500.00）作为户籍卡抵押金，乙方应取走户籍卡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新户籍机关的户籍迁入手续并向甲方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逾期未办理的，扣缴全部抵押金，并通知公安机关采取相应措施；

6、拒缴或逾期未缴纳相关人事代理费用的，甲方不予提供或停止提供相关服务；

五、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自乙方户口关系转入甲方之日起生效，自乙方户口关系转出甲方之日起失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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